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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明传电报 
                签批盖章  陈朝霞 

等级 加急 局发明电〔2017〕3634 号

 

关于转发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 

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 

中国民航大学，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： 

现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教学工作审核性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〔2017〕

9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。 

一、高度重视审核评估重要意义。审核评估是新时期高等教

育评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、推动高

等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措施，是推动民航科技教育创新发展、建

立现代民航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。各校要通过审核评估促进学校

合理定位，突出内涵建设、突出特色发展，健全质量保障体系，

提升办学水平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认真做好审核评估各项工作。根据通知要求，已参评的



中国民航大学要及时提交《整改报告》，对未完成的整改措施或需

要整改的新问题，要认真分析、抓紧落实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

立校内自评机制。未参评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，要在 2018 年

1 月 30 日前将学校审核评估计划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并抄送教育部评估中心，同时积极借鉴已参评院校的经验，做好

自评等相关准备工作，并在审核评估后及时提交《整改方案》和

《整改报告》。 

三、请各校按要求填写《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通

讯录》并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，电子版同时抄报我司。

各校在审核评估工作中的有关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我司。 

联系人：林增跃，电话：010-64091668，电子邮箱：

zy_lin@caac.gov.cn。 

 

附件：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

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性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（国教督办函

〔2017〕90 号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科教司 

2017 年 12 月 22 日 

 

 

 
 

承办单位：培训教育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6409166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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